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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平林溪流域東西向流經中寮鄉及中寮都市計畫區，其為烏溪水系支流貓羅溪重

要支流。烏溪水系曾於光復前擬定治導計畫，但僅包括烏溪本流及支流大里溪部分；

民國 54 年加以檢討修訂，增加支流筏子溪之防洪計畫；64 年完成「烏溪本流現有

堤防安全檢討及加強計畫」；70 年完成「貓羅溪治理基本計畫」，並報奉經濟部核定

公告。經濟部水利署公告烏溪水系治理計畫中，民國 94 年 12 月 22 日經授水字第

9420221570 號文公告貓羅溪支流平林溪共 23 幅河川治理計畫範圍圖及民國 96 年

2 月 9 日經授水字第 9620201150 號文公告貓羅溪支流平林溪治理計畫範圍圖第

14 號圖（永平堤防八仙橋起至下游 320 公尺河段）、民國 97 年 1 月 7 日經授水字

第 09720200130 號文公告烏溪水系支流貓羅溪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第一

次修訂）（含貓羅溪本流、上游平林溪、支流樟平溪），並依法限制使用。再者依據

烏溪治理計畫中有關平林溪部分治理措施中亦提及未來治理重點以加強兩岸的安

全，防止沖刷並依計畫設置堤防保護。中寮都市計畫區過往計畫亦於平林溪流域範

圍劃設河川區，故本計畫為配合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河川治理計畫範圍及因應後續

修築堤防所需用地取得，特調整原都市計畫河川區範圍並依據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

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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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計畫概要  
    中寮都市計畫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布實施，期間曾於七十三年七月三

十日公告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告實施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

地專案通盤檢討，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告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九十四年公告實

施都市計畫圖重製暨第三次通盤檢討迄今。計畫範圍行政區包括永平村及部分八仙

村，東至八仙社區，西、南以平林溪為界，北以中寮國中北側約一五○公尺處為界。

計畫面積135.92公頃。計畫年期為民國一百年。計畫人口數為6,500人；計畫人口密

度為每公頃約326人。有關中寮現行都市計畫圖參見圖1。 

 

 

 

肆、發展現況分析 
    本案變更計畫範圍係屬中寮都市計畫區內之農業區及河川區，土地使用現況中

農業區多為農業使用及零星農舍及農業相關設施構造物使用；原河川區內則存在部

分農業使用與少數鐵皮搭建建築構造物，詳見圖 2。 

 

 

 

伍、變更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案變更位置位於中寮都市計畫區原農業區與傳統建築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共 9 處，總變更面積約 4.22 公頃。變更範圍地籍部分包含長安段、永昌段、愛鄉

段及義民段等範圍，參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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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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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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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愛鄉段 

長安段 

義民段 

永昌段 

變更農業區為河川區 

變更傳統建 
築專用區為 
河川區 

都市計畫範圍線 

水道治理計畫線 

水道治理計畫 
用地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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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計畫理由 
    本案變更計畫係為配合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烏溪水系貓羅溪支流平林溪河川治

理計畫範圍及因應後續修築堤防所需用地取得配合修正原都市計畫河川區範圍。並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經授水字第 9420221570 號及 9620201150 號文中公告之平林

溪河川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將河川區域內公私有土地劃為河川區並依水利法及河川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限制使用。再者本案河川區範圍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26 號解

釋文精神及依經濟部、內政部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及

臺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及經濟部民國 93 年 1 月 13 日經水字第

09302600470 號函中之『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

應予以認定為『河川區』。 

 

 

 

柒、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變更內容為變更中寮都市計畫區內部分農業區、傳統建築專用區為河川區，

計有9處進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變更面積計約4.22公頃。變更內容明細詳如表1及

圖4，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統計詳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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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變一 計畫區西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本案變更計畫係為配合經濟部水

利署公告之烏溪水系貓羅溪支流

平林溪河川治理計畫範圍及因應

後續修築堤防所需用地取得配合

修正原都市計畫河川區範圍。並依

據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經 授 水 字 第

9420221570 號及 9620201150

號文中公告之平林溪河川治理計

畫用地範圍，將河川區域內公私有

土地劃為河川區並依水利法及河

川管理辦法相關規定限制使用。再

者本案河川區範圍依據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 326 號解釋文精神及依

經濟部、內政部九十二年十月二十

六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及

臺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

函及經濟部民國 93 年 1 月 13 日

經水字第 09302600470 號函中之

『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

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應予以認

定為『河川區』。 

 

0.23 0.23 

變二 計畫區西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0.56 0.56 

變三 計畫區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0.0019 0.0019 

變四 計畫區東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0.16 0.16 

變五 計畫區東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0.54 0.54 

變六 計畫區東南側 傳統建築專用區 河川區 

0.04 0.04 

變七 計畫區東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0.02 0.02 

變八 計畫區東側 農業區 河川區 

0.06 0.06 

變九 計畫區東北側 農業區 河川區 

2.61 2.61 

備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凡本次變更未指明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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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土地使用類別 

變 更 前

變更增減

面 積

( 公 頃 )

變 更 後

備註計畫面積

( 公 頃 )

佔計畫面

積百分比

（ ％ ）

佔都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 ％ ）

計畫面積

( 公 頃 ) 

佔計畫面

積百分比

（ ％ ） 

佔都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第一種住宅區 13.09 9.63 30.27 0.00 13.09 9.63  30.29  

第二種住宅區 3.49 2.57 8.07 0.00 3.49 2.57 8.08  

傳 統 建 築 專 用 區 1.17 0.86 2.71 -0.04 1.13 0.83 2.62  

商 業 區 2.17 1.60 5.02 0.00 2.17 1.60 5.02  

乙 種 工 業 區 1.86 1.37 4.30 0.00 1.86 1.37 4.30  

農 業 區 64.24 47.26 － -4.18 60.06 44.19 -  

寺 廟 保 存 區 0.13 0.10 0.30 0.00 0.13 0.10 0.30  

農 會 專 用 區 0.08 0.06 0.18 0.00 0.08 0.06 0.19  

郵 政 事 業 專 用 區 0.04 0.03 0.09 0.00 0.04 0.03 0.09  

電 信 事 業 專 用 區 0.13 0.10 0.30 0.00 0.13 0.10 0.30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26 0.19 0.60 0.00 0.26 0.19 0.60  

電 路 鐵 塔 專 用 區 0.42 0.31 0.97 0.00 0.42 0.31 0.97  

河 川 區 28.43 20.92 － +4.22 32.65 24.0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115.51 85.00 52.81 0.00 115.51 85.00 52.7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0.83 0.61 1.92 0.00 0.83 0.61 1.92  

學 校 用 地 6.70 4.93 15.49 0.00 6.70 4.93 15.51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43 0.32 0.99 0.00 0.43 0.32 1.00  

廣 場 用 地 0.08 0.06 0.18 0.00 0.08 0.06 0.19  

市 場 用 地 0.20 0.15 0.46 0.00 0.20 0.15 0.46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6 0.11 0.37 0.00 0.16 0.11 0.37  

公 園 用 地 1.53 1.12 3.54 0.00 1.53 1.12 3.54  

綠 地 0.05 0.04 0.12 0.00 0.05 0.04 0.12  

道 路 用 地 8.35 6.14 19.31 0.00 8.35 6.14 19.32  

墓 地 2.04 1.50 4.72 0.00 2.04 1.50 4.72  

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04 0.02 0.09 0.00 0.04 0.02 0.0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20.41 15.00 47.19 0.00 20.41 15.00 47.24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面 積 43.25 － 100.00 -0.04 43.21 - 100  

計 畫 總 面 積 135.92 100.00 － 0.00 135.92 100.00 -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不包括河川區、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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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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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表 3 事業及財務計畫分析表 

使 用 分 區 

項 目 

面 積

( 公 頃 )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開 發 經 費 （ 萬 元 ）

主 辦

單 位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經 費 

來 源 
備 註 撥

用 

徵
購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捐
贈 

土
地
徵
購
費
及

地
上
物
拆
遷
補

償
費
用 工

程
費 

合
計 

河川區 4.2219  v   1,700 - 1,700

經濟部

水利署

第三河

川局、中

寮鄉公

所 

民國

101 年 

需地機關

編列（經濟

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

局） 

本案工程費暫不估

算，後續視實際治

理計畫編定之。 

小 計 4.2219       1,700     

註： 

    1.本表之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視主辦單位於開闢當時之財務狀況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 

 

 

 
 

 

 

 

 

 

 

 

 

 

 

 

 

 

 

 

 

 

 

 

 

 



11 

 

 

 

 

 

附件一 

經濟部民國97年1月7日經授水字第097202001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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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相關公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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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91 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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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６９１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9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廖兼主任委員了以（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不克出席，由

賴兼副主任委員峰偉代理主席）。 

                  紀錄彙整：林文義、溫碧鋐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確認本會第 690 次會議紀錄。 

決  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宜蘭縣政府函為「變更宜蘭市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變更機關用地（二）及機關用地（二三）備註

事項）案」。 

第 2  案：台北縣政府函為「變更八里（龍形地區）都市計畫（部

分道路用地為道路用地兼供自來水事業用地）案」。 

第 3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更石門都市計畫（部分綠地為環

保設施用地)案」。 

第 4 案：苗栗縣政府函為「變更竹南頭份都市計畫（部分商業

區為機關用地）案」。 

第 5 案：苗栗縣政府函為「變更三義都市計畫（部分綠地為鐵

路用地）案」。 

第 6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更新埔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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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暫予保留）展延開發期程案」。 

第 7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更和美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第二案再提會討論案」。 

第 8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更和美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第五案再提會討論案」。 

第 9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更和美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第六案再提會討論案」。 

第 10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更彰化市都市計畫（部分公園用

地為機關［國防］用地）(專供德卦營區-彰化忠靈塔使

用)案」。 

第 11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更中寮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傳統建築專用區為河川區）案」。 

第 12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更六甲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3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更善化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4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更將軍漚汪地區都市計畫（配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5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更柳營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6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更玉井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7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更安定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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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8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鳳山市主要計畫(部分住宅

區為古蹟保存區(配合三級古蹟鳳山縣城殘蹟(東

便門、東福橋)))案」。 

第 19 案：台中市政府函為「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

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

計畫）案」。 

 

八、臨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1 案：台北縣政府函為「變更板橋都市計畫（江翠北側地區）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並配合變更主要計畫案」

再提會討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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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更中寮都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傳統建築專用區為河川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7 年 5 月 26 日

第 203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南投縣政府 97 年 8 月

14 日府建都字第 09701509370 號函檢送計畫書、

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南投縣政府核議意見

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 本案變更法令依據為「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

第 4 款」，請檢附相關認定文件補充納入計畫書敘

明，以利查考。 

二、計畫書內「事業及財務計畫」所列「完成期限」欄，

請配合實際進度予以塡列，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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